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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2              证券简称： 海泰发展             公告编号：2024—030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房产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预计对本年度净利润有一定积极影响。 

●本次交易需交易双方根据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相关规定，签署合同及交割款

项并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相关手续后正式完成。公司将积极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获得通过。 

2.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

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3.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华苑置业有限公司将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未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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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联企业名称：天津滨海高新区企业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滨海创

服”）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865594880 

3. 法定代表人：马凯 

4. 注册资本：18,603.4 万元 

5.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六道 3 号厂房 A-1-

101 

6. 成立时间：2013 年 12 月 18 日 

7. 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

未获批准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审批的，自主经营。受委托

为企业提供商务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

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股东为天津滨海高新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占滨海创服注册资本的

100% 

9.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 年 2024 年初至第三季度末 

营业收入 3,469.13 619.09 

净利润 3,041.72 1,534.77 

 2023 年末 2024 年第三季度末 

资产总额 145,967.15 176,892.75 

净资产 21,520.94 23,084.31 

负债总额 12,446.21 153,808.44 

资产负债率 85.26% 86.95% 

2023 年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10. 抵押情况：滨海创服名下星企一号产业园已抵押给天津银行抵押期限 2023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6 日抵押金额约 2.1 亿元，此外，不存在影响关联人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滨海创服母公司天津滨海高新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徐蔚莉女士为我公

司控股股东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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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滨海创服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24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出售 BPO 项目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将坐落于华苑产业区海

泰西路 18 号的 BPO 基地项目部分房产出售给滨海创服。 

上述房产包括 BPO 基地项目西 2-101 等 8 套（西 2-101、西 2-102、西 2-201、

西 2-301、西 2-401、西 2-402、西 2-501、西 2-502），产权面积 7,253.57 平方米；西

4 楼整栋 16 套（西 4-101、西 4-102、西 4-103、西 4-104、西 4-201、西 4-202、西 4-

203、西 4-301、西 4-302、西 4-303、西 4-401、西 4-402、西 4-403、西 4-501、西 4-

502、西 4-503），产权面积 14,075.89 平方米；西 5-103 等 9 套（西 5-103、西 5-104、

西 5-202、西 5-203、西 5-301、西 5-302、西 5-303、西 5-402、西 5-403），产权面积

7,753.56 平方米，以上 33 套房屋产权面积共计 29,083.02 平方米。 

依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

评估报告，交易标的的账面价值为 14,421.33 万元，资产评估价值为 30,960.57 万元。

经与滨海创服协商，双方约定本次交易价格为 30,960.57 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定价政策 

1. 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 本次估价的价值时点：2024 年 9 月 30 日 

3. 采用的评估方法： 

评估对象作为非居住类房地产，成本法主要是通过计算资产的重建或重置成本

来评估价值。然而，对于写字楼这类商业地产，成本法无法全面反映其市场价值和未

来收益潜力，故不宜采用成本法； 

评估对象的收益可以通过在租房地产租金水平计算未来预期收益，利用还原利

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委估房地产价值或价格，可以

采用收益法； 

评估对象不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 

评估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评估对象进行了实地勘察，对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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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进行了调查，认为该区域有与委估房地产类似的交易案例，因此可以采用市场法

对委估房地产进行评估。 

综上，评估机构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对委估房地产进行评估，计算公式如下： 

（1）市场法 

评估对象房地产价格=可比实例交易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修 

正系数×区位状况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修正系数。 

（2）收益法 

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

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① 搜集有关收入和费用的资料； 

② 估算租赁收入； 

根据签订的在有效期内的出租协议，首先参照出租协议中规定的租金、租期、近

二年出租物业实际空置率、租期内租金变化约定（无租金变化约定的参考周边市场的

调查数据），测算协议出租期内收益；然后，再依据出租协议约定的续租条款、未来

租赁市场预测，测算租期外收益。同时，考虑租赁押金利息收益、以及收益期末房产

残余价值补偿收入。 

③ 估算年运营费用； 

依据国家地方有关规定以及出租方在收取租金后应当承担的各项服务所需要支

出的费用，税费（包括房产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印

花税、城镇土地使用费）、房屋修缮费、保险费、物业服务费等。 

④ 估算净收益； 

依据测算得到的收入与费用的数据，测算净收益。 

⑤ 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 

以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作为资本化率。安全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十

年期国债收益率确定；风险调整值的确定主要考虑未来经营出租情况、收益收到的时

间以及合同执行情况等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 

⑥ 确定收益年限 

本次收益期限根据权属证明文件中的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确定。 

⑦ 选用适宜的计算公式求出收益价格；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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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𝐴𝑡

(1+𝑟)𝑡
𝑛
𝑡=1  

其中： P——房地产在估价时点的评估值 

     At——某年总净收益 

     r——房地产的资本化率 

       n——收益年限 

4.评估结果： 

经市场法评估，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4,421.33 万元，评估价值为 30,960.57 万元，增值额为 16,539.24 万元，增值率为

114.69%。 

（三）拟签协议主要内容 

1. 海泰发展将位于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 18 号的 BPO 基地项目部分房产以人民

币 309,605,712.53 元出售给滨海创服。 

2. 付款方式：滨海创服将交易价款人民币 309,605,712.53 元在交易合同生效后

15 日内支付至海泰发展指定账户。 

3. 标的交割事项：在滨海创服支付购房款后 15 日内，海泰发展应配合滨海创服

办理本次交易房产的验房、交房，与滨海创服签署交易房产对应的《天津市商品房买

卖合同》，签署书面交割文件。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结构、提升抗风险能力。经公

司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将增加 2024 年度利润总额 13,396.02 万元（最终以 2024 年度

审计报告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结果定

价，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1 月 19 日 


